

立法院第8屆第6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

時　　間　中華民國104年1月23日（星期五）9時44分至10時9分

地　　點　立法院紅樓202會議室

主　　席　張委員慶忠

協商主題

工業團體法：

(一)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工業團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

(二)審查本院委員楊瓊瓔等21人擬具「工業團體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

(三)審查本院委員丁守中等19人擬具「工業團體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

商業團體法：

(一)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商業團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

(二)審查本院委員楊瓊瓔等21人擬具「商業團體法第九條及第七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

主席：現在開會。

張委員嘉郡：基本上，這個案子通過之後，問題又回到內政部了。

主席：主要是因為內政部發出一份違法的函，說是在商業團體法沒有三讀通過之前……。如果這個通過的話，將來會發生一個問題，試問省級有幾個單位？現在的情況很簡單，就是六都加一個省級，總共有七個，一旦這個案子通過的話，就會變成六都加一個省，底下還有台中商會一、台中商會二、台南商會一、台南商會二，高雄商會一、高雄商會二，修法修到最後，竟然是因為行政不作為，甚至是違法作為，所以讓民間的問題更多。台北市、新北市的商會組織更大，為什麼我們只能有一個代表區？為什麼台中市有兩個代表區？為什麼台南市有兩個代表表？為什麼高雄市有兩個代表區？

張委員嘉郡：這真的是不合理啦！

主席：內政部說在商業團體法沒有三讀通過之前，要用行政命令來限制，天底下哪有這種事？

陳次長純敬：那是先有法才有變更、權利分散……

陳副主任志章：商會有大小，有的不願意合併……

張委員嘉郡：怎麼可以因為你們影響到整個商會的運作？

主席：如果今天問題不解決的話，我們就去找內政部所發出的那份公文。現在有兩個方法，一個是召開協調會，要求內政部解釋，如果他們不把那份公文收回去的話，我們就把它送監察院。人民團體本來就應該要改選，結果現在內政部用行政命令來限制他們，讓他們無法改選。如果今天協商不成，那就留待下次再協商。針對這份函，我們馬上來召開協調會，請內政部來解釋是不是要把這份函撤回。

張委員嘉郡：我覺得那份函和這個法並沒有直接關係。

主席：我知道沒有關係，但是他們……

張委員嘉郡：這個要先通過才可以啊！

主席：我知道，但是今天也不一定能通過啊！當然我也希望今天能夠協商通過，但如果協商無法通過的話，也必須尊重大家的意見啊！

張委員嘉郡：等一下再call人來啊！現在民進黨也不反對啊！

主席：坦白講，我認為省商會受委屈了。

張委員嘉郡：的確是受委屈了，所以今天要讓它通過，這樣他們才不會受委屈啊！

主席：如果能夠通過的話，我們就會讓它通過。

張委員嘉郡：怎麼不能通過？你說到底為什麼不能通過？

主席：因為人數不足。

張委員嘉郡：那我開始來call人。

主席：我剛才已經說過了，如果今天協商能夠通過的話，那麼我們就慢慢做；萬一不能通過的話，我們就要去找內政部的函。

張委員嘉郡：那是另外一碼事，兩者是不一樣的。

主席：如果通過的話就OK，如果沒有通過的話，我們就要把那份函找出來。

張委員嘉郡：要幾個人？

主席：如果是協商的話，必須要有3個人。

張委員嘉郡：委員助理都不用去call人喔？能夠call誰來就call誰來啊！我真的要拜託主席啦！

主席：我現在是在講省商會的委屈啦！

張委員嘉郡：就是因為有委屈，所以你要幫我們伸張正義，我們現在要靠你了耶！把這件事情處理完畢之後，他們的事情要怎麼處理，我們都會支持。

主席：如果今天協商通過的話就沒有問題，萬一協商不通過的話……

張委員嘉郡：協商不能不過，我要的只是這個法要通過而已，我們去彈劾他們也沒有意思啊！我也不想要求他們收回那份公文，收回那份公文並不重要，主要是省商會能夠運作比較重要啊！

主席：我們全力來促成好不好？

張委員嘉郡：我去幫忙call人來。

主席：現在在場委員人數已足，進行商業團體法第十二條。

行政院提案條文：
第十二條　　同一區域內，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取得登記證照之公營或民營商業之公司、行號，均應於開業後一個月內，加入該地區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；其兼營二業以上商業者，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，至少應選擇一業加入該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。

前項會員應指派代表出席商業同業公會，稱為會員代表。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第十二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。

進行商業團體法第六十三條。

行政院提案條文：
第六十三條　　商業團體對不依法加入為會員之公司、行號，應以書面通知限期入會，逾期不入會者，報請主管機關通知其於三個月內入會；逾期再不入會者，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。

商業團體對不依法加入為會員之團體，應報請主管機關通知其限期入會，逾三個月仍不入會者，依第六十七條之規定處分之。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第六十三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。

進行工業團體法第十三條。

行政院提案條文：
第十三條　　同一區域內，經依法取得工廠登記證照之公營或民營工廠，除國防軍事工廠外，均應於開業後一個月內，加入工業同業公會為會員；其兼營二種以上工業者，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，至少應選擇一業加入該業工業同業公會為會員。

已依公司法登記之公司，符合下列各款情事之一，並經相關工業同業公會章程明定得入會者，得加入該工業同業公會為會員：

一、經經濟部核發營運總部認定函。

二、經經濟部核准設立研發中心。

三、經經濟部核准或備查對外投資。

四、經經濟部許可或向該部申報對大陸地區投資。

前二項會員應派代表出席工業同業公會，稱為會員代表。

第二項公司準用本法關於工廠及會員工廠之規定。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第十三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。

現在協商完畢，謝謝大家。

散會（10時9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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